
請先詳閱學位考試施行
細則第10～13條

經學生 及 簽章

備妥

(當學期已選課者)
審核

結 束

再次核對

填寫是否正確

查詢學位考試申請進度結果

存 檔

核對

填寫是否正確

於「
」上修

改並簽章

確認送出(系統警告兩次)
送出後不得於網路上逕行修改

系統檢查是否
完成 手續

列印

(當學期已選課者)

頁面 1

國立中山大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系統作業流程圖

註冊課務組110/07/31

本人或電洽
註冊課務組詢
問，分機2122

期限內申請
上學期

下學期
請洽系所

限當學期參加學位考學生
上網登入 及 進入

***
* E-mail


